臺北市高級中學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注意事項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5年6月14日北市教中字第09534498100號函訂頒（自95年8月1日起實施）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7月13日北市教中字第09937111800號函修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8月31日北市教中字第09937929400號函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7年9月13日北市教中字第1076038144號函修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1月16日北市教中字第1093006237號函修訂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統一規範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教師教學節數，特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市學校除國語文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為十四節，兼任導師為十節外，其餘領域或科目之專任教師為十六節，兼任導師為十二節，如附表一。
三、兼行政職務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附表二。
四、各校減課教師之工作職責須明確規範，並不得重複減課，每週總減課節數如附表三。
五、教師協辦行政或各項工作依規定減課如附表四，不受每週總減課節數之限制。

六、學校應按教師登記、檢定科目及參酌教師專長排課。但實習科目、稀有科目、團體活動指導老師、選修科目如不易延聘合格師資，得聘請具有專長者兼課，節數以每週不超過九節為限。

七、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核計方式如下：

(一)擔任一種科目或二種科目而每週教學節數相同之科目者，依表列各科基本教學節數辦理。
(二)擔任二種以上不同基本教學節數科目者，應依二者之比例折算該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三)團體活動之班級活動課程教學節數，應納入導師基本教學節數計算。團體活動之社團活動課程教學節數核實計支鐘點費，惟該課程屬全學期授課者，得納入教師基本教學節數計算。每一社團以不少於十五人為原則始得成立。但情形特殊報經本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八、教師兼任課程諮詢教師或其召集人，學校得依有關法令、計畫或契約，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其減授節數，不納入每週減授總節數計算。
(一)課程諮詢教師及召集人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得按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所定專任教師、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及普通型學校經本市核定設立之科學班班主任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授如下：
1.課程諮詢教師：減授一節至二節。

2.召集人：減授二節至四節。      
(二)前項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減授總節數，以學校當學年度適用總綱之學生總數計算；其計算基準如下：

1.學生總數一百人以下：三節。

2.學生總數一百零一人以上：每滿一百人，增一節。學校得於前項總節數範圍內，調整課程諮詢教師之人數。
九、配合教育部或本局政策之執行需減課之教師，依教育部或本局相關規定辦理；教師兼任承辦政府機關（構）委託、補助或指示學校辦理之事項者，學校得依有關法令、計畫或契約，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其減授節數，不納入每週減授總節數計算。
十、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核發方式如下：

(一)教師教學節數超出本注意事項所定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者，其超時教學節數（不須再折算），得核支超時授課鐘點費；超時教學節數應於開學前註記於課表中，並以平均分散於每日註記為原則，教師因差假未實際授課之該超時教學節數，不得核支鐘點費。
(二)教師超時授課節數每週不超過六節，超時授課與代課節數合計每週不得超過九節，以上節數均為校內外及日夜合併計算，無課餘時間及假日之分。惟學期中之代課超時授課節數不在此限，如有特殊狀況得報局核准。惟設有實用技能學程、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進修部（學校）者，如確因教學實際需要，經報准本局同意後，其超時授課與代課節數合計每週至多十二節。

(三)學校經依規定排課核算後，如確有超授節數，得在學校人事費項下核實支給鐘點費。

(四)設有體育班之學校，其寒暑假應開設競技專項綜合訓練者，寒假以三學分、暑假以六學分為限，得依實際教學節數核支鐘點費。
十一、依學生輔導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及輔導處（室）主任，專職學生輔導工作，無需擔任課程教學。但依學生輔導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教授輔導相關課程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規定如下：

(一)專任輔導教師：
1.日間部：比照第三點附表二之二級單位日間部教學組長之規定。
2.進修部：比照第三點附表二之二級單位進修部組長之規定。

(二)輔導處（室）主任：比照第三點附表二之一級單位主任之規定。
十二、學校總班級數六十班以下得置系統管理師一人，六十一班以上得增置系統管理師一人或圖書資源教師一人，其授課節數比照教學組長。惟考量技術型高中組織編制之特性，學校除得置圖書資源教師一人外，總班級數六十班以下者，置系統管理師一人，六十一班以上者則置二人。圖書資源教師及系統管理師之授課節數比照教學組長。
十三、學校規劃部定必修國語文、英語文及數學三科目，得視學生學習需求及其他相關因素，依下列規定實施適性分組教學，並納入教師每週教學節數：

(一)以數個班級為一個班群，並考量學生個人意願及該學科之學習需求，進行適性分組。

(二)適性分組後有增加授課班級數之必要者，其增加後之總班級數，以該班群原班級數之一點五倍為限。

(三)適性分組，每班人數以不超過原核定之班級人數為原則，並不得低於十二人。但情形特殊或學校經費足以支應者，得降低至十人。
十四、依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辦法聘任之合聘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各合聘學校教學之課程領域及擔任之職務，依本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依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聘任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學校教學之課程領域及擔任之職務，依本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專業及技術教師以教授實習科目為限，不得兼任行政職務。
十六、實施綜合高中所增教師行政兼職，學程主任（學術、專門）及課務、課外活動、招生等組長需減授鐘點事宜，依綜合高級中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十七、完全中學兼職行政教師，兼辦全校性業務者，依全校總班級數計算每週教學節數；分辦國高中業務者，分別按國高中班級數計算每週教學節數。總量管制減課節數依國高中班級數換算。
十八、教師教學節數採單一教學節數，教師兼辦行政及專業工作減授課節數後，均視為單一應教學節數。凡超過應教學節數之節數，均可支付超鐘點費。
十九、公立學校專任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應依規定辦理，如有未依規定除追繳溢領鐘點費外，失職人員並予議處。

二十、學校應依課程綱要規定，訂定課程計畫，報本局備查。前項課程計畫所定跨領域或跨科目課程採協同教學方式者，其教師教學節數之計算方式，按其協同教學節數，規定如下：
(一)全學期全部節數：教學節數一節，採計為每週教學節數一節。

(二)全學期部分節數：依實際教學節數，支給鐘點費。
二十一、課程計畫所定彈性學習時間，其教師教學節數之計算方式，規定如下：

(一)擔任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課程授課：全學期全部節數，教學節數一節，採計為每週教學節數一節。
(二)擔任學生自主學習授課或指導，或擔任選手培訓或學校特色活動指導：依實際教學節數，支給鐘點費
二十二、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由軍訓教官（包括軍訓主任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之軍訓教官及一般軍訓教官）擔任教學者，該課程每週總教學節數，由一般軍訓教官平均分配；分配後每人達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十節，仍有賸餘節數時，由軍訓主任教官或兼任生活輔導組長之軍訓教官，比照第三點附表二之一級單位主任之規定及二級單位生活輔導組長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擔任教學；再有賸餘節數時，由全部軍訓教官分別擔任教學。
二十三、私立學校教師教學節數得比照公立學校辦理。
二十四、代理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準用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附表一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及導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表

	領域
	科目
	專任教 師
	導 師
	備   註

	語文

領域
	國語文
	十四
	十
	1.每節為五十分鐘。

但本注意事項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藝術才能班（音樂、美術、舞蹈、戲劇）、體育班之教師應教授專長（業）課程達二分之ㄧ以上之課程。

3.各類科目，包括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與選修科目。



	
	英語文
	十六
	十二
	

	數學領域
	十六
	十二
	

	社會領域
	十六
	十二
	

	自然(自然科學)領域
	十六
	十二
	

	藝術領域
	十六
	十二
	

	生活(綜合活動)領域
	十六
	十二
	

	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

資訊科技概論(科技領域)
	十六
	十二
	

	健康與體育領域
	十六
	十二
	

	全民國防教育
	十六
	十二
	

	各群、科、學程之專業科目，包括專題製作
	十六
	十二
	

	各群、科、學程之實習科目，包括專題製作(專題實作)
	分組
	十六
	十二
	

	
	不分組
	
	
	

	選修科目：

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其他類
	十六
	十二
	

	藝術才能班

（音樂、美術、舞蹈、戲劇）、體育班
	十六
	十二
	

	特殊教育
	十六
	十二
	


附表二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兼行政之教師每週教學節數表

	
	九班 

以 下
	十班至十八 班
	十九班 至二十 四 班
	二十五 班至三 十 班
	三十 一 班至四 十 班
	四十 一 班至 五 十 班
	五十一 班至六 十 班
	六十一 班以 上
	

	副校長、秘書
	七
	五
	三
	一
	一
	0
	0
	0
	

	一級 單位
	日間部
	處(室)主任、圖書館主任、主任教官等
	七
	五
	三
	一
	一
	0
	0
	0
	

	
	進修部、分部
	部主任
	五
	三
	一
	0
	0
	0
	0
	0
	

	二級 單位
	日間部
	教學、註冊、訓育、生活輔導、衛生、學生事務、特殊教育、實習組長
	八
	八
	六
	五
	三
	一
	0
	0
	

	
	
	前欄及進修部以外其他二級單位組長
	九
	九
	七
	七
	五
	三
	一
	0
	

	
	進修部
	組長
	六
	六
	四
	三
	一
	0
	0
	0
	

	各科、 學程主任
	依全科(學程)總班級數計算如下： 

一、三班以下：八節。

二、四至六班：七節。

三、七班以上：六節。
	

	科學班班主任
	科學班班主任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為七節。

1.辦理科學班行政事務。

2.各校應明定科學班班主任之工作內容與義務。
	

	備註：

前項班級數，以本局核定學校編制內之日間部、進修部(學校)或分部班級數，分別作為計算基準。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每二班折算為一班。
	


附表三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每週總減授節數表

	班級數
	十八班以下
	十九班至三十班
	三十一班至五十班
	五十一班以上

	全校每週減授總節數上限
	三十二
	三十六
	四十
	四十四

	減課教師
	減課節數
	說明

	教學輔導

教師
	0至四節
	1.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作業要點辦理。

2.各校得視教學輔導教師人數酌予減課。

	學校代表

團(隊)指導

老師
	0至四節
	學校代表團隊非指體育班重點發展項目或專長項目。



	童軍團長
	0至四節
	辦理童軍團務及訓練課程，支援各項慶祝、外賓接待等工作。

	 級導師
	0至二節
	各校得依學校規模自行訂定減授節數。

	學科召集人
	0至二節
	按國文/英文/數學/ 社會/自然/藝能(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國防通識等領域)六大學科。

	進修部

科召集人
	0至二節
	比照學科召集人

	員生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或經理
	0至四節
	員生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或經理凡未支薪者，

得擇一人減授至多四節。

	其它
	0至四節
	各校教師協助學校行政推動各項重點業務或各項工作得自行訂定減授節數。

	備註：

1、日、進修部(學校)分別計算。

2、總班級數計算，包含普通班(含實驗班、科學班)、體育班、集中式特教班、進修部。


附表四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協助學校行政業務每週減課節數表

	協助學校行政業務教師
	減課節數
	說明

	協助各處室

行政事務

教師
	普

通

型

高

中
	二至六節/人
	以每八班給予一人（四捨五入）。

在學校本位管理及總量管制原則下，由學校衡酌業務狀況逕行調整協助行政工作專任教師每人每週減授數。

	
	技

術

型

高

中
	至多為各該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一半
	以每八班給予一人（四捨五入）。

在學校本位管理及總量管制原則下，由學校衡酌業務狀況逕行調整協助行政工作專任教師每人每週減授數，惟不得超過各該師基本授課時數一半為原則。

	學術性向

資優班教師
	0至三節

/資優班教師

兼導師
	1.學術性向資優班教師酌減教學節數如下：

(1)由非設班類科專任教師兼任資優班導師者，依學科專任教師兼任導師之基本教學節數，得酌減節數0至一節。

(2)由設班類科專任教師兼任資優班導師者，依學科專任教師兼任導師之基本教學節數，得酌減節數0至二節。

(3)由設班類科專任教師兼任資優班導師，且擔任資優班專題研究指導教師者，依學科專任教師兼任導師之基本教學節數，得酌減節數0至三節。

	
	0至二節

/資優班教師
	(4)擔任該設班類科教學或專題研究指導教師，得酌減教學節數0至二節。

	
	總減課節數


	2.資優班每班得酌減教學節數如下（含資優班導師及專任教師，不含資優班召集人）：

(1)國文、英文、數學(單類科)資優班，總計不超過四節。

(2)語文資優班（二類科或以上），總計不超過五節。

(3)人文社會、數理資優班，總計不超過七節。

3.基於資優班之經營實務及發展特色，學校得將資優班每班酌減教學節數進行跨年級或跨班級加總累計，並於加總累計之總減課節數範圍內彈性運用，以酌減教學節數。

4.資優班教師兼任資優班導師、擔任資優班教學或專題指導教師、兼任資優班召集人等，各類職務僅能擇一減課，不得重複減課（資優班教師若同時兼任資優班導師及召集人，僅能就兼任職務擇一減課，不得重複減課）。

	學術性向資優班召集人
	四至五節
	辦理學術性向資優班行政事務。

各校應明定學術性向資優班召集人之工作內容與義務。

	身心障礙資源班召集人
	四節
	辦理身心障礙資源班行政事務。

各校應明定身心障礙資源班召集人之工作內容與義務。

	電腦及專業教室管理教師

(技術型高中)
	至多三節/人
	技術型高中電腦及專業教室數量較多，每人需管理三間以上電腦及專業教室。

	課程諮詢

教師
	一至四節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第7點規定：

（一）課程諮詢教師：減授一節至二節。

（二）召集人：減授二節至四節。

二、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減授總節數，以學校當學年度適用總

綱之學生總數計算；其計算基準如下：

（一）學生總數一百人以下：三節。

（二）學生總數一百零一人以上：每滿一百人，增一節。

         學校得於前項總節數範圍內，調整課程諮詢教師之人數。

	課程輔導員
	三至四節
	推動本市學科平台各學科課程與教學相關事務。

	兼任課程輔導員
	一至二節
	推動課程發展與教學輔導相關業務，協助推動各學科領域業務，以提升本市課程及教學專業發展

	體育班召集人
	四節
	1.辦理體育班行政事務。

2.各校應明訂體育班召集人之估作內容與義務。


班級數





節數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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